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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08        证券简称：首创环保        公告编号：2023－005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2023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3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2023年 2月 22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

的通知，会议于 2023 年 2 月 28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

议应出席董事 11 人，实际出席董事 11 人。会议由董事长刘永政主持。本次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会议经表决后，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如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23 年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500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期限为自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表决结果：赞成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北京首创环境投资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的议案》 

1. 同意北京首创环境投资有限公司之子公司(含授权期限内新增的合并报表

内公司)向银行、融资租赁公司、担保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时，北

京首创环境投资有限公司为其提供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 20 亿元的新增担保额度

（包括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其中，对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子公司的新增担

保额度为 10 亿元人民币，对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子公司的新增担保额度为 10

亿元人民币。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署并执行的担保合同或银行、融资租赁公司、

担保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批复为准； 

2. 同意北京首创环境投资有限公司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决定实际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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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金额、担保形式、担保期限等具体事宜，并可根据实际需要对资产负债率未

超过 70%的子公司可以从其他子公司担保额度中调剂使用，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子公司只能从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子公司额度中调剂使用。期限为自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表决结果：赞成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赞成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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